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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經費動支程序： 

1. 辦理活動：以簽呈敘明計畫經費來源、金額，檢附相關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等，

會知會計室查核預算額度及用途、支用標準是否符合規定，動支講座鐘點費之簽

案另加會人事室審核，陳校長核准後，依計畫辦理活動，活動結束後儘速檢據辦

理核銷。 

2. 購置或修繕財物應先至會計系統詳填請購項目之數量及單價，請勿以「一式」方

式申請(如材料費一式、物品費一式等)，如請購項目金額未知，請於詢價後再行請

購。請購單申請單位處由申請人及單位主管核章、經辦單位(總務處)及會計室會

章，經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示後辦理採購，非經校長核准不得先行採購。 

3. 會計系統請購單登打說明如下： 

(1)登打請購單主表內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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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摘要欄位請填寫用途(ex： xx 處資料印

製用碳粉匣)，請勿僅填寫所購品項(ex：碳

粉匣)。填寫範例如下： 
  (1)支 xx 科技有限公司：xx 處資料印製用

碳粉匣。 
  (2)支「人名」代墊：xx 科技有限公司

111_2 優質化活動鐘點費。 
2.如為計畫案，請填寫計畫案名稱及用途

(ex：支「人名」代墊：111 學年 xxx 計畫-辦
理活動用文具、鐘點費…等) 

如有其他補充說明可填於此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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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登打請購單明細表內容： 

 
 

(3)由「細目編輯」處登打請購品項： 

 
  

請依預算書或計畫案選取

適當之會計科目。 
 
★分支計劃欄位預設科目

非學校使用之會計科目，

請記得選取正確之科目，

科目分類如下頁「常用會

計科目」。 

 

本欄之內容同「請購單主

表」之摘要欄位。 

 

點鉛筆圖進入登打請

購品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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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登打請購項目品名： 

 

★常用會計科目如下： 

1.年度預算 

 可用科目 分支計畫 用途別 說明 
經常門 高中教育

(521) 
各項經常門分支

計畫 
依預算書所編項目，

視需求選取適當科目

(科目定義請參閱會

計室網頁-法令規章-
年度預算用途別適用

科目核定表) 

年度預算內之用途使用。(一
般情況用這個項目，請注意

分支計畫的選取) 

經常門 高中教育

(521) 
各校自有財源及

其他計畫 
依預算書所編項目，

視需求選取適當科目 
收支對列項目使用，如場地

租借、輔導費、重補修、代

理教師甄試及體育班招生甄

選等使用。 
經常門 行政管理及

推展(5L1) 
人員維持費 依預算書所編項目，

視需求選取適當科目 
行政職員人事費用項目使

用。 
經常門 行政管理及

推展(5L1) 
基本行政工作維

持 
依預算書所編項目，

視需求選取適當科目 
行政工作項目使用。 

經常門 行政管理及

推展(5L1) 
教職員退休及撫

恤給付 
依預算書所編項目，

視需求選取適當科目 
人事費用項目使用。 

資本門 營建及修建 由學校編列執行 1.興建土地改良物 請依預算書-計畫內容說明中

請依需求登打所需項目： 
1.品名：請登打所需項目名稱(ex：原子

筆、碳粉匣、講義印製…等)，請勿登打經

費申請項目如材料費、物品費等。 
2.規格：依實際情況登打。 
3.單位：依實際情況登打，請勿空白。 
4.數量：依實際情況登打。 
5.單價：依實際情況登打。 
6.總價：系統會自動依數量及單價計算。 
 
★如有多項請購品項，請依序逐項登打，

勿以”一式”方式請購，以利後續審核作

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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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 之營建及修建工

程 
2.擴充改良房屋建築

及設備 
所列項目選取適當科目。 

資本門 交通及運輸

設備 
由學校編列執行之

交通及運輸設備 

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 請依預算書-計畫內容說明中

所列項目選取適當科目。 

資本門 其他設備 由學校編列執行

之其他設備 
1.購置機械及設備 
2.購置雜項設備 

請依預算書-計畫內容說明中

所列項目選取適當科目。 

 

2.各項補助計畫 

可用科目(編號) 子目(編號) 說明 
應付代收款(2123) 

Loooooo 1.各項補助計畫子目一定為”L”開

頭，請勿選錯。 

2.各計畫會計科目於補助款撥入時，送

至各計畫承辦人確認核章之收入憑證左

上角預算科目欄位可看(如下圖)。 
3.另公告於會計室網頁-表單下載處，本

室將不定期更新補助計畫之會計科目，

請自行下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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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會計科目請看此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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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經費核銷注意事項： 

1. 鐘點費、出席費及諮詢費等領據： 

 
 
 

 

 
 
 
 
 

★核銷時請檢附原始簽案影本，出席費及諮詢費另需檢附會議

簽到表、其他足資證明出席之控管文件(視訊會議)或承辦單位

確認委員親自參與，並於憑證上書寫委員出席情形並核章。  

1.戶籍地址：請填寫含鄰里之詳細地址。 
2.日期：請書寫活動當日日期，請勿書寫活動日前之日期或空白。 

 

請書寫大寫金額，並於元後

加「整」字。 

 

事由請依活動或會議等填

寫，請勿僅寫鐘點費…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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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普通收據(免用統一發票收據)： 

(1) 買受人(新莊高中或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)、廠商名稱及其統一編號、日期、品名、總價等；欄

位缺漏或記載不明，應通知補正，不能補正者，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，並簽名證明之。 

(2) 收據金額、品名書寫錯誤退還廠商重新開立。 

(3) 廠商店章如為「統一發票專用章」，應開立統一發票，不得開立收據。 
(4) 品名請詳列採購項目之名稱，如鉛筆、訂書機…等，勿以文具、物品費…等一式開立，如廠商提

供清單或文件佐證，免逐項記明。 

 
 

 
  

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

收據開立日期，應為請購單日期後，如為

計畫案，日期應在計畫期程內。 

蓋有廠商店章，店章需

有廠商名稱及統一編號 
 
★不得為「統一發票專

用章」，如為統一發票專

用章，請廠商換開統一

發票，不得以收據核

銷。 

品名、單價、數量須明列，若品目眾多數量只寫“一批

或一式”，請廠商另附明細表並核章證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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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統一發票： 

(1) 廠商之名稱及其統一編號、品名及總價、開立日期、學校名稱或統一編號；欄位缺漏或記載不

明，應通知補正，不能補正者，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，並簽名證明之。 

(2) 統一發票品名僅列代號或非本國文者，應由經手人加註或擇要譯註；必要時，應加註廠牌或規

格。如廠商以清單或文件佐證者，免逐項記明。 

(3) 統一發票內容書寫錯誤退還廠商重新開立發票。(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24 條辦理) 
(4) 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，應輸入本校統一編號(92070621)，若未輸入統一編號，應請

廠商加註本校名稱或統一編號後，加蓋廠商之統一發票專用章。 

(5) 二聯式統一發票：應檢送收執聯。  

(6) 三聯式及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：應檢送收執聯，如有扣抵聯得一併附上，扣抵聯不得單獨報

支。 

 

 

 
 
 
 
 

★實付數不得超過收據或發票總價。實付數如小於總價時，

請於黏貼憑證上註明實付金額，並由經手人簽章。  

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 

發票開立日期，應為請購單日期後，如

為計畫案，日期應在計畫期程內。 

應為收執聯 品名、單價、數量須明列，若品目眾多數量只寫“一批或一式”， 
請廠商另附明細表並核章證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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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1. 黏貼憑證用紙： 
 申請單位請購人及經辦單位經手人與驗收或證明人不可為同一人。 
 黏貼憑證金額或內容有修正時，請經辦人於更正處核章證明。 
 多張發票或收據黏貼時，請注意勿遮擋住其他發票或收據之日期及買受人。 
 補助計畫之黏貼憑證用紙如須送回補助單位，請另外影印影本一份，並於影本上備註「與

正本相符」，正本送至補助單位(請寫清楚補助單位名稱)，並經承辦人核章後送會計室辦理

後續付款等作業。 
2. 付款作業： 

 依政府採購法第 73-1 條之規定，學校應於收到廠商收據或發票後 15 日(以發票或收據開立

日期計算)內付款(補助計畫為 30 日內)，請於收到發票或收據後儘速辦理核銷付款作業。 
 各項經費在 10,000 元以下者，由零用金支付，依公庫法規定應付給廠商，若由承辦人代

墊，請於黏貼憑證上加註『○○○代墊』；10,000 元以上不宜由承辦人代墊，如有特殊情

形，請以簽呈敘明理由，經核准後辦理。 
 補助計畫之補助款尚未撥入前如須支付廠商款項，請依預借程序填寫預借單(會計室網頁-

表單下載處)，核准後預借單連同黏貼憑證用紙送至會計室辦理付款作業。 
 分批（期）付款之款項，應附分批（期）付款表，列明應付總額、已付及未付金額等；其

訂有合約者，應於第一次請款時檢附合約副本。 
 數科目共同分攤支付款項時，其支出憑證不能分割者，應加具支出分攤表(自行製作或由會

計系統列印)。 
 各項經費應在當年度支付，跨年度不得支付(保留款除外)。會計年度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

月 31 日止。 
3. 補助計畫： 

 申請計畫案時，請檢附計畫申請公文或相關參考資料，連同經費概算表送至會計室審核。 
 補助計畫經核定後即可辦理相關活動，請依計畫期程及編列項目執行，非計畫用途請勿在

該經費項下報支。 
 補助計畫如有變更，變更項目為應函報補助單位核准變更之項目，請依規定函報補助單

位；非屬應函報之項目，請依本校行政程序以簽呈敘明理由，經核准後辦理。 
 各項計畫應於計畫期程內執行，相關請購及核銷作業亦應於計畫期程內(即發票或收據開立

日期應於計畫期程內)。 
 計畫如有結餘款，請依各項計畫結餘款規定辦理，如需繳回，請以簽呈說明經費支用情形

及應繳回之結餘數，經核准後辦理後續繳回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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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出差旅費： 
 搭乘公車、客運、非座（艙）位有分等之臺鐵不須檢附票根。 
 搭乘高鐵或座（艙）位有分等之臺鐵當日來回者不需檢附票根，請加註起訖地點，非當日

來回須附高鐵或座（艙）位有分等之臺鐵票根；車票日期與出差日期不符者，應於簽准後

報支交通費。 
 高鐵購票證明如為自行列印者，請在空白處簽名或核章。 
 如有住宿，住宿費請開立收據或發票，買受人為學校名稱(高雄市立新莊高級中學)或學校統

一編號(92070621)。(請注意住宿地點是否有營業登記(有營業人統一編號)，以避免後續核銷

問題。) 
 出差旅費報告表請加註火車搭乘車種(如自強號等)及起訖地點。 
 出差旅費報告表列印後請至會計系統登打請購單，打完之請購單不需列印，請將請購單號

書寫至出差旅費報告表左上角「憑證編號」處，再送至各單位核章。 

出差旅費修正重點如下(114 年 1 月 1 日生效) 

1.交通費(報支上限以機關所在地及出差地為起訖地點) 
 駕駛自用汽車、機車出差者，其交通費得按必要路程之公里數報支交通費；不得另行報支油

料、過路（橋）、停車等費用。發生事故者，不得以公款支付修理費用及對第三者之損害賠償。

經費報支額度如下所示： 

 汽車：每公里 3 元。 

 機車：每公里 2 元。 
 駕駛汽車、機車出差者請於簽案上敘明出差地於機關按「必要路程之公里數」乘於「每公里之

金額」後之合計數核實報支交通費。 
 駕駛自行租賃（含共享）汽車、機車出差者，比照前項規定辦理報支。 
 新增騎乘「公共自行車」可報支交通費。 
2.住宿費 
 住宿費應檢據覈實報支。假日係指行政院函送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內之放假日，並包含放

假日前一天，不含放假日最後一天。 
住宿費每日上限如下： 

 平日：3500 元。 
 假日：45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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